《植保学院宿舍安全文明检查细则》
一、卫生方面
宿舍内部公共卫生
宿舍内地面保持清洁，否则扣0.01分；
及时倾倒垃圾，卫生工具摆放整齐，否则扣0.01分；
面池、拖布池、便池须保持清洁，否则0.01分；
宿舍镜面无污渍，否则扣0.01分；
门窗玻璃、窗帘无污迹和灰尘，否则扣0.01分；灯棍、电风扇不能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灰尘，否则扣0.01分；
室内无明显异味，否则扣0.01分/人次；
墙壁、窗台、暖气片、椅子、衣橱、床上禁止乱挂东西（衣服、衣服架、  
         书包等物品），否则每处扣0.01分；
洗刷用品需整齐的摆放于洗刷用品架上，否则扣0.01分；鞋柜内鞋子摆
         放整齐，否则扣0.01分；
宿舍门玻璃不能贴报纸，否则扣0.02分/人次；
  （10）门口保持清洁，且无垃圾堆放，否则扣0.01分；
  （11）宿舍内务明显脏乱者扣0.01分/人次；
   (12)宿舍内瓶子多且摆放乱，每人扣0.02分/人次。
2、  个人内务卫生
未起床扣0.1分，未叠被子扣0.02分，床上无衣物，书籍之类的杂物，否  
         则扣0.01分。
被罩、枕巾、床单整洁，否则扣0.01分；
书桌、书架、椅子、衣橱干净整洁，否则扣0.01分；书架物品摆放要整
         齐有序，否则扣0.01分；
书桌下蝎子摆放整齐，暖瓶宿舍统一安排，否则扣0.01分；
禁止乱拉绳索，设置床帷，一经发现，扣0.01分；
禁止在宿舍内贴宣传性海报，否则扣0.01分；
个人内务明显脏乱者扣0.01分。
二、纪检方面
     1、宿舍内严禁存放酒瓶、木棍、铁棍等危险物品，一经发现，上报团委,并扣0.2  

        分;
2、禁止使用违规电器，乱拉电线、网线，一经发现，上报团委，并扣0.2分；
3、禁止使用酒精炉，煤气炉、蜡烛等易燃易爆用品，一经发现，上报团委，并扣0.5分；
4、不得在门窗上张贴报纸等以遮掩门窗，妨碍检查人员检查宿舍，违者在综合测评中扣除0.02分/人次；
5、正常学习时间内，在校生不得在宿舍打牌、打麻将等，违者在综合测评中扣除0.05 分/人次；
6、在校生不得在宿舍内吸烟、酗酒，违者在综合测评中扣除0.2分/人次，情节严重者  按《学生手册》相关规定处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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